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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并被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5年5月6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

被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公司将及时披露相

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被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基本情况

（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适用的情形

因北京国府嘉盈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国府嘉盈” )对公司2024年年度财务报告出

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4月修订）第9.3.2条第一款

第（三）项的规定，属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的情形，公司股票于2025年5月6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二）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适用的情形

由于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且金额超过1,000万

元，未能在1个月内完成清偿或整改；并且公司2024年度被出具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意见，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4月修订）第9.8.1条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于2025年5月6日起被继续实施其

他风险警示。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被继续实施其他风

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6）。

二、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被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后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

公司持续督促控股股东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积极筹措资金，尽快偿还占用的资金，彻底解决资金占用问

题。关于控股股东及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还款进展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13日披露的《吉林华

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被吉林证监局责令改正的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5-037）。

公司高度重视并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吉林监管局的要求对相关问题进行整改。同时，公司将持续强化

内部管控。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将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学习和培训，强化财务核算、完善内部控

制，不断提高公司规范运作和治理水平，促进公司健康、稳定、持续发展，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稳定，后续将以保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为前提，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尽

快消除上述不利因素对公司的影响，并依据相关规定就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

网站、报刊刊登的公告为准，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准确做好信息披

露工作。

特此公告。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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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通润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常熟经济技术开发区新龙腾工业园常熟通润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

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6,218,52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3.386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JUN� JI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周可舒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196,176 99.9807 8,996 0.0077 13,356 0.0116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196,176 99.9807 8,996 0.0077 13,356 0.0116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193,176 99.9781 8,996 0.0077 16,356 0.0142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193,176 99.9781 11,996 0.0103 13,356 0.0116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192,376 99.9774 8,996 0.0077 17,156 0.0149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189,976 99.9754 15,196 0.0130 13,356 0.0116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152,680 99.9433 44,692 0.0384 21,156 0.0183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会成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152,680 99.9433 44,692 0.0384 21,156 0.018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8,942,816 99.7173 11,996 0.1337 13,356 0.1490

7

关于公司董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的议案

8,902,320 99.2657 44,692 0.4983 21,156 0.236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4、7�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繁、徐秋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常熟通润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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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25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14日以直接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关于召开第

六届董事会2025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25年5月19日在公司总行401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

应出席董事9名，亲自出席董事9名。 因工作原因，柳永明独立董事、罗荣华独立董事、唐雪松独立董事、朱乾宇独立董事

和沈朝晖独立董事以视频连线方式出席。会议由张正海董事长主持，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

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贵阳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对如下议案进行了审议并表决：

审议通过了《关于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展不良资产处置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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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2025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14日以直接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关于召开第

六届监事会2025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25年5月19日在公司总行407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监事

会应出席监事5名，亲自出席监事5名。会议由孟海滨监事长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对如下议案进行了审议并表决：

审议通过了《关于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展不良资产处置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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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贵阳银行总行401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7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10,175,70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5.834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张正海董事长主持会议。 本次

股东大会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李虹檠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68,108,883 96.7892 39,041,819 2.9798 3,025,003 0.2310

2、议案名称：关于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68,583,983 96.8254 38,988,348 2.9758 2,603,374 0.1988

3、议案名称：关于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暨2025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66,912,183 96.6978 41,823,748 3.1922 1,439,774 0.1100

4、议案名称：关于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66,530,488 96.6687 43,435,443 3.3152 209,774 0.0161

5、议案名称：关于审议《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关联交易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72,045,783 97.0897 36,654,348 2.7976 1,475,574 0.1127

6.01、议案名称：贵阳市国有资产投资管理公司及其关联法人预计额度70亿元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3,353,064 93.5014 36,930,686 6.2402 1,528,516 0.2584

6.02、议案名称：贵州乌江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法人预计额度82亿元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1,887,817 96.6236 35,924,086 3.2383 1,531,216 0.1381

6.03、议案名称：贵阳观山湖产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预计额度5亿元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69,620,607 97.0463 37,029,686 2.8304 1,611,216 0.1233

6.04、议案名称：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预计额度1亿元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72,070,803 97.0916 36,487,986 2.7849 1,616,916 0.1235

6.05、议案名称：关联自然人预计额度1.2亿元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69,066,703 96.8623 38,901,886 2.9692 2,207,116 0.1685

7、议案名称：关于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履职情况评价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65,772,143 96.6108 41,464,559 3.1648 2,939,003 0.2244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669,431,65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347,004,87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250,093,966 85.1415 43,435,443 14.7870 209,774 0.0715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129,475,095 96.0840 5,067,029 3.7602 209,774 0.1558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120,618,871 75.8669 38,368,414 24.1331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4

关于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

议案

597,098,836 93.1883 43,435,443 6.7789 209,774 0.0328

6.01

贵阳市国有资产投资管理公

司及其关联法人预计额度

70亿元

352,520,478 90.1633 36,930,686 9.4456 1,528,516 0.3911

6.02

贵州乌江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及其关联法人预计额度82亿

元

603,288,751 94.1544 35,924,086 5.6066 1,531,216 0.2390

6.03

贵阳观山湖产业发展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预计额度5

亿元

600,188,955 93.9512 37,029,686 5.7964 1,611,216 0.2524

6.04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预计额度1亿元

602,639,151 94.0530 36,487,986 5.6946 1,616,916 0.2524

6.05

关联自然人预计额度1.2亿

元

599,635,051 93.5841 38,901,886 6.0713 2,207,116 0.344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6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回避表决第6项

议案的关联股东有：贵阳市国有资产投资管理公司、贵阳市工业投资

有限公司、贵阳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贵阳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贵州乌江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贵阳观投控资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高照、李东骏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9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002492�证券简称：恒基达鑫 公告编号：2025-022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的相关 规定，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

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公司股份1,556,900.00股不享有参与本

次权益分派。 公司根据 “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现金分红总额进行调整”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405,

000,000.00股剔除已回购股份1,556,900.00股后的403,443,1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

红利0.20元（含税）。

2、因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 计算时，每10股现金红利（含

税）=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 *10=8,068,862/405,000,000*10=0.199231元，每股现金红利（含税）=现金

分红总额/总股本=8,068,862/405,000,000=0.0199231元，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

记日收盘价-按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199231元/股。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5月15日召开的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1,556,900.00股后的403,443,

1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2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

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18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

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

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

股补缴税款0.04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2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

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7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7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

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五、咨询机构：公司董秘办

咨询地址：珠海市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南迳湾

咨询联系人：赵怡

咨询电话：0756-3359588

传真电话：0756-3359588

六、其他事项

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若公司股本总额在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前发生变

化，将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现金分红总额进行调整。 本次实施的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

派方案一致，本次权益分派的实施距离公司股东大会通过该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1258� �证券简称：立新能源 公告编号：2025-052

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4

月17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933,333,334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17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5,866,666.68元（含税）。 本年度不送红股，

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若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的， 将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

额进行调整。

2.公司自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一致。 本次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15,866,666.67元，与前述审议通过的合计派发金额存在的差异为四舍五入调整所致。

4.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距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933,333,33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0.17元（含税）。 （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

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发0.153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

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

限计算应纳税额；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

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

股补缴税款0.034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17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

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8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

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调整相关参数

公司控股股东（新疆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股东（井冈山和风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承诺：“本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

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发行人如有派息、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发行价

为根据除权除息情况相应调整后的价格。 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因除权除息事项，公司发行价所作相应调整如下：

1.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 上述最低减持价格相应调整为不低于3.32元/股 （3.38元/股-0.063元/

股）。

2.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 上述最低减持价格相应调整为不低于3.24元/股 （3.32元/股-0.08元/

股）。

3.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 上述最低减持价格相应调整为不低于3.22元/股 （3.24元/股-0.017元/

股）。

七、有关咨询方法

咨询部门：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联系人：董爽、赵生萍

联系电话：0991-3720088

八、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有关确认方案具体实施时间的文件；

2.《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股票代码：000620� � � � � � � � � � �股票简称：新华联 公告编号：2025-027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5月

16日以专人送达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2025年5月1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7

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马晨山先生主持。 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规划和经营发展需要，董事会同意将公司名称变更为“北京铜官盈新文化旅游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 ” ， 证券简称变更为 “盈新发展 ” ； 英文名称变更为“WinnovationCulturaltainment�

Development� Limited.” ，英文简称变更为“WinnovationCulturaltainment” ；证券代码保持不变。

本次拟变更的公司名称已取得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预保留， 尚需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与备

案，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

于拟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8）。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因公司拟变更公司名称，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对《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2025年4月27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16）。 上述议案尚未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本

次修订在上次修订基础上予以修订。 本次修订《公司章程》事项将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修订

《公司章程》事项合并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序号 原章程 修改后章程

1

第四条公司注册名称：

中文名称：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英 文 名 称 ：MACROLINK��

CULTURALTAINMENT� DEVELOPMENT� CO., �

LTD.

第四条公司注册名称：

中文名称： 北京铜官盈新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

英 文 名 称 ：WINNOVATION�

CULTURALTAINMENT�

DEVELOPMENTLIMITED.

2

第五条公司住所：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外郎营村北2号

院2号楼8层，邮政编码：101116。

第五条公司住所：北京市通州区外郎营村北2号院13号

楼2层201，邮政编码：101116。

3

第五十三条公司召开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单独

或者合并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 有权向

公司提出提案。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

东， 可以在股东会会议召开十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

面提交董事会。 临时提案应当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

事项。 董事会应当在收到提案后二日内通知其他股东，

并将该临时提案提交股东会审议； 但临时提案违反法

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不属于股东会

职权范围的除外。 公司不得提高提出临时提案股东的

持股比例。

……

第五十三条公司召开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单独

或者合并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 有权向

公司提出提案。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

东， 可以在股东会会议召开十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

面提交召集人。 临时提案应当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

事项。 召集人应当在收到提案后二日内通知其他股东，

并将该临时提案提交股东会审议； 但临时提案违反法

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不属于股东会

职权范围的除外。 公司不得提高提出临时提案股东的

持股比例。

……

4

第七十五条股东会决议分为普通决议和特别决议。

股东会作出普通决议， 应当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股东会作出特别决议， 应当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第七十五条股东会决议分为普通决议和特别决议。

股东会作出普通决议， 应当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

股东会作出特别决议， 应当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5

第八十二条董事、 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请

股东会表决。

本章程规定的人数范围内， 按照拟选任董事或由

股东出任的监事的人数，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名单由公

司董事会或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3%以上的股东提出，独立董事候选人名单由公司董事

会、 监事会、 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以上的股东有权提出，监事候选人中的股东代表监

事由公司监事会或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3%以上的股东提出，董事会或监事会对提名和资

格审核后提交股东会选举。

股东会就选举董事进行表决时， 应当实行累积投

票制，独立董事与非独立董事的表决应当分别进行。

……

第八十二条董事、 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请

股东会表决。

股东会就选举董事进行表决时， 应当实行累积投

票制，独立董事与非独立董事的表决应当分别进行。

6

第一百条董事可以在任期届满以前提出辞职。 董事辞

职应向董事会提交书面辞职报告。 董事会将在2日内披

露有关情况。

……

第一百条董事可以在任期届满以前提出辞职。 董事辞

职应向董事会提交书面辞职报告。 董事会应当在两个

交易日内披露有关情况。

……

7

第一百零六条董事会由11名董事组成， 设董事长1人，

可以设副董事长1人。

第一百零六条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1人，可

以设副董事长1人。

8

第一百四十四条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

（七）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对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

……

第一百四十四条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

（七）依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对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提起诉讼；

……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舆情管理制度〉的议案》

因组织架构及内部分工调整，公司对《舆情管理制度》进行了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在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舆情管理制度》。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内部审计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内部审计制度》。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

度》。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公司定于2025年6月9日（星期一）13:30，在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乙10号院1号楼众秀大厦19层公司会

议室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8日（星期三）。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在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29）。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9日

股票代码：000620� � � � � � � � � � �股票简称：新华联 公告编号：2025-028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的说明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规划和经营发展需要，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变

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具体情况如下：

变更前 变更后

公司名称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铜官盈新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新华联 盈新发展

英文名称

MacrolinkCulturaltainment� Development�

Co.,Ltd.

WinnovationCulturaltainment�

DevelopmentLimited

英文简称 MacrolinkCulturaltainment WinnovationCulturaltainment

英文证券简称 MACROLINK WINNOVATION

公司于2025年5月19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

的议案》，同意对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进行变更，上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的原因

为契合公司发展战略，彰显公司铜官窑国风乐园景区重要性，强化公司主业影响，聚焦提升公司品牌形

象，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拟对公司名称、证券简称进行变更。 本次变更公司名称，将有助于公众更清晰地识别

公司主营业务及发展方向，促使公司名称与产业布局相匹配。本次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变更符合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拟变更的公司名称已取得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预保留，尚需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与

备案，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为准。

2、公司拟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公司证券代码“000620” 仍

保持不变。

四、备查文件

1、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变更公司全称报备、变更证券简称申请表》。

特此公告。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9日

股票代码：000620� � � � � � � � � �股票简称：新华联 公告编号：2025-029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4年年度股东会

2、会议召集人：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3、本次股东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6月9日（星期一）下午13:30开始，会期半天；为保证会议按时召开，现场登记时间

截至当天下午13:0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6月9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6月9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6月9日9:15-15:00。

5、会议的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

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

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投票表决时，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

式，不能重复投票。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投票为准；如果网络投票中重复投

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28日。

7、出席会议对象：

（1） 截至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28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会，因故不能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

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见附件1，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乙10号院1号楼众秀大厦19层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表一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及提案名称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00 《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5.00 《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

6.00 《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7.00 《关于未来十二个月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

8.00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

9.00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的议案》 √

10.00 《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的议案》 √

11.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累积投票提案：采用等额选举

12.00 《关于补选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2人

12.01 补选李明远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2.02 补选张森华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股东会上作述职报告。

特别说明：

1、议案11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议案12将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 本次股东会应选举非独立董事2名。

累积投票制表决下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乘以应选人数， 股东可以将所

拥有的选举票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可以投出零票）， 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

数。

3、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及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载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手续：

（1）法人股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持股凭证、证券账户

卡、现行有效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

之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委托人持股凭证、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委托人现行有效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2）自然人股东：本人亲自出席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的，须持代

理人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持股凭证、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3）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在来信或传真上须写明股东姓名、股票账户、联系地址、邮编、

联系电话，并附身份证及股票账户复印件，信封上请注明“股东会” 字样。

2、登记时间：2025年5月30日上午9:00至11:30，下午13:30至17:00。

3、登记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乙10号院1号楼众秀大厦19层证券部。

4、联系方式

联系人：彭麟茜，霍盈盈；

联系电话、传真：010-65055910；

电子邮箱：xin000620@126.com。

5、相关费用

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会上， 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网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2）。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9日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并

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本公司对2024年年度股东会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00 《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5.00

《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

的议案》

√

6.00 《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7.00

《关于未来十二个月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

度的议案》

√

8.00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

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

9.00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的议案》 √

10.00 《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的议案》 √

11.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累积投票提案：采用等额选举，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12.00 《关于补选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2人，选举票数=持股数量×2

12.01

补选李明远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

12.02

补选张森华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

（在委托人不做具体表决指示的情况下，受托人有权根据自己的意见表决）

1、委托人姓名或名称（附注3）：

2、委托人身份证号码（附注3）：

3、委托人股东账号：

4、委托人持股数（附注4）：

5、委托人/委托人法定代表人：

6、受托人签名：

7、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8、签署日期：年月日 附注：

1、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如欲投票表决同意该提案，请在“同意” 栏内填上“√” ；如欲投票反对该提案，

请在“反对” 栏内填上“√” ；如欲对此提案放弃表决，请在“弃权” 栏内填上“√” 。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视为对所有非累积投票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如无任何指示，被委托人可自行酌情投票或放弃投票。

2、对于累积投票提案，请在“表决意见” 栏内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股

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乘以该提案下的应选人数，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候选人中任意

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3、请填上自然人股东的全名及其身份证号；如股东为法人单位，请同时填写法人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

姓名及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号。

4、请填上股东拟授权委托的股份数目。如未填写，则委托书的授权股份数将被视为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在册的所持有的股份数。

附件2：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360620

2、普通股的投票简称：华联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或表决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组的选举

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

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 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表二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A投X1票 X1票

对候选人B投X2票 X2票

… …

合计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各提案组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①补选非独立董事（表一提案12，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2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2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

票数。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

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6月9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9日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2025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

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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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四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5年5月19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5月19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上午9:15-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西滨河路9号中成集团大厦8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朱震敏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合法

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2日，公司股份总数为337,370,728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164人， 代表股份159,279,06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2119%%。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3人，代表股份134,281,63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9.8024%；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161人，代表股份24,997,4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095%。 公

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一）关于审议《公司董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159,207,8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53%；反对38,7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3％；弃权3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8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4%。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4,955,7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55％；反对3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546％；弃权3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

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9%。

表决结果：通过。

（二）关于审议《公司监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159,207,8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53%；反对38,5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2％；弃权3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8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5%。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4,955,7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55％；反对3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8％；弃权3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

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7%。

表决结果：通过。

（三）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159,206,3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44%；反对40,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2％；弃权3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8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4%。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4,954,2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95%；反对4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606%；弃权3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

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9%。

表决结果：通过。

（四）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159,203,3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25%；反对38,7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3％；弃权3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2%。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4,951,2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75%；反对3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1546%；弃权3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

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8%。

（五）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159,067,3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71%；反对179,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4%；弃权3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8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5%。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4,815,2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541%；反对17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7156%；弃权3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

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3%。

表决结果：通过。

（六）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

同意159,207,8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53%；反对40,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2％；弃权3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2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5%。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4,955,7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55%；反对4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602%；弃权3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

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3%。

表决结果：通过。

（七）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和补充确认情况及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的议案

同意14,794,8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50%；反对38,6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96%；弃权3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54%。 关联股东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甘肃省建设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4,794,8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50%；反对3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2596%；弃权3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

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54%。

表决结果：通过。

（八）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159,205,4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38%；反对38,5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2％；弃权3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8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0%。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4,953,3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59%；反对3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1538%；弃权3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

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2%。

表决结果：通过。

（九）关于审议《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同意159,205,4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38%；反对41,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8％；弃权3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8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4%。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4,953,3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59%；反对4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2%；弃权3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

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9%。

表决结果：通过。

（十）关于审议《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159,227,6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7%；反对39,7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9％；弃权1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4,975,5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46%；反对3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1586%；弃权1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

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7%。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赵利娜、张镇川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现行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其他

本公告中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例均保留4位小数，若其各分项数值之和、合计数值存在尾差，

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五、备查文件

1、公司二〇二四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四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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